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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多媒體數位看板使用申請表 

申請節目/活動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單位名稱  

申請人電子郵件  

申請人連絡電話  

節目製作類型 校園公播節目 業管單位自製節目 

播放點位 

壁掛式 

(共 18台) 

全部 

教學大樓 1 樓 

教學大樓 3 樓 

圖資大樓 1 樓 

圖資大樓 4 樓 

體育館 B1 

綜合大樓 2 樓 

綜合大樓 2 樓 

電子館 1 樓 

機械館 1 樓 

電機館 1 樓(直式) 

化工館 2 樓 

第二教大 1 樓 

第二教大 2 樓 研發處旁 

第二教大 2 樓 會議廳 

第二教大 4 樓 

第二教大 5 樓(直式) 

第二教大 6 樓 

第二教大 7 樓 

移動式 

(直式共 2

台) 

預計擺置播放位置                     ，申請借用      台 

試播時間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時間：自 00：00 至 00：00 

正式播放時間 

(若為多時段請註明)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時間：自 00：00 至 00：00 

媒體數位看板之播放內容須知： 

預定於多媒體數位看板播放的多媒體影音及相關資訊內容裡，不得有違法情事，並特別注意著作

權侵權之行為，遵守下列智慧財產權使用之規範： 

1. 數位看板使用申請者應自行負責確認所提供多媒體影音及圖片內容並無侵害第三人之著作

權，如發生侵害第三人著作權時，由數位看板使用申請者自負著作權侵害之民、刑事責任。 

2. 數位看板使用申請者於提供多媒體影音及相關資訊內容時，應注意是否有涉及他人隱私、違

背教學中立原則或其他違背法令之言論及內容。 

3. 經確認有不符上述各款之規定者，得不予准許播出。 

4. 數位看板使用者須自行備份多媒體影音檔案以確保資料完整性。 

已閱讀並同意「多媒體數位看板管理辦法」及以上播放內容須知。 

圖書資訊處 申請單位 

單位主管 經辦人 單位主管 申請人 

    

表號：A071070201 


